
关于印发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

分区分级分类防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渝肺炎组发〔2020〕6号

各区县（自治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分类防控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2月19日               

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分类防控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关于“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
类指导、分区施策”的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
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分区分级分类标准

按照当前全市疫情实际情况和发展态势，综合考虑人口流动等因素，以区县（自治
县，包括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重庆经开区，以下统称区县）为单元，分
为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区县。

（一）低风险区县。

本行政区域内无确诊病例，或连续14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二）中风险区县。

本行政区域内14天内有新增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不超过50例；或累计确诊病例超
过50例，14天内未发生聚集性疫情。

（三）高风险区县。

本行政区域内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例，14天内有聚集性疫情发生。

主城区作为一个区域统筹考虑；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重庆经开区作为独立单元分
区分类。具体分区分级分类情况见附件。

二、防控原则



（一）依法防控。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风险评估，严格依法依规依
程序实施防控措施，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坚决防止疫情蔓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

（二）科学防治。严格按照国家和市级相关标准、政策开展防控工作。要抓好“内防
扩散、外防输入”，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尽最大可能控制疫情波及范围。要努力提高
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三）分类施策。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分区分级分类制定差异化的防
控策略，视疫情形势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搞“一刀切”，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
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各区县要划小管控单元，辖区内的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和个人均应按要求落实相关防控措施。所有工作的开展均要在做好防控措施前提下
进行。

三、工作措施

（一）低风险区县。

1．实施“外防输入”防控策略。一是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对疫情严重地区以及高风险
地区流入人员加强跟踪管理，开展健康监测和服务。二是强化监测发现报告、预检分诊，
规范发热门诊等工作，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三是社区、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要按照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方案落实相关防控措施，加强环境卫生整
治、防病知识普及等工作，引导公众做好个人防护。

2．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一是交通运输、城乡公共交通正常运转，不得封路、
封村、封社区、封市场，确保人员正常出行和生产生活物资正常流通。二是全面复工复
产，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用工、原材料、资金、设备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企业要继续做好
通风、消毒、体温检测等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指导员工做好个人防护。各区县、园区不
得对企业复工复产设置条件，不得采取审批、备案等方式延缓开工时间。

（二）中风险区县。

1．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防控策略。一是在采取低风险区县各项措施的基础
上，做好医务人员、医疗床位、医疗物资、隔离场所等方面的准备，对病例密切接触者进
行全面排查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二是对于确诊病例，以病例发现、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
分析为线索，根据国家最新防控方案，合理确定防控管理场所和人员，实施针对性防控措
施。三是无确诊病例的乡镇、街道、社区和可闭环管理的工业园区可参照低风险地区采取
防控措施。

2．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一是在对疫情相关场所和人员采取必要防控措施
的同时，保证交通运输、城乡公共交通正常运转，确保人员正常出行和生产生活物资正常
流通。二是根据疫情防控实际，合理安排复工复产，组织员工有序返岗，做到疫情防控与
企业复工复产同步进行。三是落实企业疫情防控责任，做好通风、消毒、体温检测等防控
工作，为员工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采取分区作业、分散就餐等方式，有效减少人员
聚集。四是统筹加强区域内医疗物资的生产、调配、储备。

（三）高风险区县。

1．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入、严防输出”防控策略。一是在采取中风险区县各项措
施的基础上，严格禁止一切聚集性活动，依法按程序审批后可实行区域交通管制。二是对
发热患者全面排查，对确诊病例及时救治，全面落实门诊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疑似病
例病毒核酸检测，优化检测流程，加快检测速度，对密切接触者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三是对发生社区传播或聚集性疫情的城市居民小区（农村自然村）等相关场所进行消毒，
采取封闭管理等限制人员进出的管控措施，暂停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活动。

2．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一是保证医疗物资和“米袋子”“菜篮
子”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持物价总体稳定，依法查处囤货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
等违法行为。二是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必需及涉及重要民生企业正常
运转，指导其他企业采取灵活方式安排员工工作。三是及时研判疫情走势，确保在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后，再逐步有序扩大复工复产范围。四是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重庆经开区
按辖区、工业园区和居民区，另行制定具体方案。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的方针，落实“四早”“四集中”原则，做好分区分级分类差异化防控，有序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畅通人流、物
流，接续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影响。

（二）及时调整风险区县名单。根据疫情变化，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在科学研判的
基础上，适时动态调整风险区县名单，落实分区分类分级管控要求。各区县从实际出发，
参照市级标准，制定以乡镇（街道）为单元的分区分级分类标准。

（三）强化责任落实。各区县要落实属地责任，根据市级标准，制定本辖区的实施细
则，对本辖区街道、乡镇进行分级分类防控；制定本辖区复工复产的具体步骤。企业要落
实主体责任，按照有关规范要求，做好各项防护措施，制定好、落实好防控方案。卫生健
康部门要加强疫情分析研判，及时评估风险，做好技术指导；交通部门要制定交通管控具
体措施；发展改革、经济信息等部门要加强对区县指导，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做好全
市企业分批复工复产的具体措施，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附件：全市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表

附件 

全市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表

（截至2月17日24∶00） 

分区分级 区  县
累计
确诊

近14日新增

确诊数

低风险区县（6个） 南川区 0 0

城口县 2 0

彭水县 2 0



黔江区 2 0

武隆区 1 0

秀山县 1 0

中风险区县

（26个）

璧山区 9 1

江津区 4 1

涪陵区 3 1

万盛经开区 1 1

梁平区 4 1

酉阳县 1 1

铜梁区 9 2

荣昌区 9 2

永川区 5 2

开州区 20 2

巫溪县 13 2

石柱县 14 2

重庆高新区 4 3

巫山县 10 3

两江新区 17 4

丰都县 10 4



忠县 20 5

大足区 14 7

云阳县 24 7

垫江县 20 7

长寿区 21 9

奉节县 20 11

綦江区 23 13

合川区 23 14

潼南区 18 14

重庆经开区 —— ——

高风险区县（10个）

主城9区（不含两江新区、
重庆高新区和重庆经开区）

119 45

万州区 108 52

注：重庆经开区未单独统计。

政策解读：

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解读《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分类防控
实施方案》

主城9区为何被纳入高风险？ 专家解读《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分级分类防
控实施方案》

一图读懂|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分类防控，重庆怎么分？怎么防控？


